供应商自查表
填表单位：（加盖单位公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是否存在以下报价违规行为
	自查情况
（填写“不存在”或“存在”）
	备注

	1
	报价供应商之间相互约定给予未中标的供应商利益补偿。
	
	

	2
	不同报价供应商的法定代表人、主要经营负责人、项目报价授权代表人、项目负责人、主要技术人员为同一人、属同一单位或者在同一单位缴纳社会保险。
	
	

	3
	不同报价供应商的报价文件由同一单位或者同一人编制，或者由同一人分阶段参与编制的。
	
	

	4
	不同报价供应商的报价文件或部分报价文件相互混装。
	
	

	5
	不同报价供应商的报价文件内容存在非正常一致。
	
	

	6
	由同一单位工作人员为两家以上（含两家）供应商进行同一项报价活动。
	
	

	7
	不同报价人的报价文件载明的项目管理成员或者联系人员为同一人。
	
	

	8
	不同报价人的报价报价呈规律性差异。
	
	

	9
	报价人之间协商报价等报价文件的实质性内容。
	
	

	10
	报价人之间约定中标人。
	
	

	11
	报价人之间约定部分报价人放弃报价或者中标。
	
	

	12
	属于同一集团、协会、商会等组织成员的报价人按照该组织要求协同报价。
	
	

	13
	报价人之间为谋取中标或者排斥特定报价人而采取的其他联合行动。
	
	

	14
	其他与询价采购活动参加人串通报价的行为。
	
	

	15
	通过转让或者租借等方式从其他单位获取资格或者资质证书报价。
	
	

	16
	由其他单位或者其他单位负责人在报价供应商编制的报价文件上加盖印章或者签字。
	
	

	17
	项目负责人或者主要技术人员不是本单位人员，不能提供项目负责人或者主要技术人员的劳动合同、社会保险等劳动关系证明材料。
	
	

	18
	其他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资料的行为。
	
	


注：报价（响应）供应商出现上述与其他采购参加人串通报价、隐瞒真实情况或提供虚假资料行为的，将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供应商基本情况表
填表单位：（加盖单位公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采购人
	
	项目名称
	

	报价（响应）供应商
	
	供应商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报价（响应）供应商相关人员情况

	序号
	职务
	姓名
	身份证号码
	劳动合同 关系单位
	缴纳社会 保险单位

	
1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主要经营负责人
	
	
	
	

	2
	项目报价授权代表人
	
	
	
	

	3
	项目负责人
	
	
	
	

	4
	主要技术人员
	
	
	
	

	5
	报价文件编制人员
	
	
	
	

	说明：1.同一职务有多人担任（如主要技术人员）的，应分行填写。
2. 同一人员可以担任多个职务。上述项目负责人、主要技术人员必须为供应商本单位人员，主要技术人员不等同于项目团队成员。
3.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主要经营负责人一栏填写“法定代表人”信息。

	报价（响应）供应商关联关系情况

	序号
	关联关系类型
	关联主体名称
	备注

	

1
	

控股股东
	
	指出资额（或持有股份）占报价（响应）供应商资本总额（或股本总额）50%以上的股东，以及出资额（或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50%，但依其出资额（或持有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报价（响应）供应商股东会（或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要影响的股东。

	2
	管理关系
	
	指对报价（响应）供应商不具有出资持股关系，但对其存在管理关系的主体。

	说明：同一关联关系类型有多个主体的，应分行填写。




填报要求：
★1、报价（响应）供应商须如实填报《供应商基本情况表》并加盖报价（响应）供应商公章。
★2、报价（响应）供应商需提供法定代表人、主要经营负责人、项目报价授权代表人、项目负责人、主要技术人员、报价文件编制人员在报价（响应）截止日前最近一个月载有社保部门或税务部门公章的社会保险证明材料（如因主管部门原因最近一个月的社保证明无法提供，可往前顺延一至二个月）。
注：1) 报价（响应）供应商应如实提供上述人员的社会保险证明，如社会保险未由报价（响应）供应商缴纳，亦须提供相应单位为其缴纳的社会保险证明。
2)如因为主管部门原因无法提供社保证明的，需提供主管部门官方通知证明（或官网公告截图）。
3)如报价（响应）供应商为新成立单位且成立时间不足一个月或相关人员任职不足一个月，无法提供社保证明的，应提供加盖报价（响应）供应商公章的情况说明或者证明材料。
4)如为退休人员，无法提供社保证明的，应提供加盖报价（响应）供应商公章的情况说明或者证明材料。
5)如为依法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险或因为单位特殊性质、人员特殊情况等原因无法提供社保证明的，应提供加盖报价（响应）供应商公章的情况说明或者证明材料。
6)如本项目未安排项目报价授权代表人、项目负责人、主要技术人员的，相关人员信息可填写“无”，无需提供未安排人员的社保证明。
7）本表中填报的人员姓名、身份证号码、缴纳社会保险单位应与社保证明材料中显示的信息相同。
8）报价（响应）供应商未按要求填报《供应商基本情况表》或未加盖公章或未按要求提供证明材料的，将按报价（响应）无效处理。
★3、如审查发现报价（响应）供应商填报信息与其他平台查询结果不一致，将要求供应商在评审期间合理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供应商未按要求提供书面说明的，将导致报价（响应）无效。









个人社保缴纳明细截图
1、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主要经营负责人


2、项目报价授权代表人


3、项目负责人


4、主要技术人员


5、 报价文件编制人员


其他说明材料：(可以根据项目情况增添附件)

注：同一人员兼任不同职务的，可以合并提供社保等证明材料，本格式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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